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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402 /0 0-01(01 )號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1994199419941994 年公安年公安年公安年公安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

《《《《 1997199719971997 年公安年公安年公安年公安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通過以前及之後的通過以前及之後的通過以前及之後的通過以前及之後的《公安條例》條文《公安條例》條文《公安條例》條文《公安條例》條文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把《公安條例》 (第 245 章 )在《 1994 年

公安 (修訂 )條例草案》 (一般稱為“一九九五年修訂” )和《 1997

年公安 (修訂 )條例草案》 (一般稱為“一九九七年修訂” )通過以

前及之後的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主要條文，作一比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我們留意到，在最近有關《公安條例》的公開辯論中，有

人批評現行法例是還原“惡法” (即一九九五年以前的法例 )，但

批評者對一九九五年修訂以前的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條文卻沒有

充分了解。因此，我們會在下文各段，比較一九九五年和九七年

修訂以前及之後的條文，以補充先前發出的文件  —  《〈 1997

年 公 安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通 過 以 前 及 之 後 的 〈 公 安 條 例 〉 條

文》。

比較一九九五和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一九九五和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一九九五和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一九九五和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

公眾遊行公眾遊行公眾遊行公眾遊行

3. 一九九五年修訂以前和九七年修訂之後的有關條文，主要

分別在於規管公眾遊行的制度不同。在一九九五年修訂以前，如

果舉行超過 20 人的公眾遊行，組織人必須向警務處處長 (下稱

“處長” )申領牌照。處長如果信納公眾遊行不會妨礙維持公共

秩序或不會用作違法目的，便可以簽發牌照。處長如果為了維護

公共秩序或防止違法活動而認為有需要或適當，可以撤銷已簽發

的牌照。此外，如果申請人或與該次遊行有關的其他人曾因過往

的公眾聚集違反《公安條例》或其他法例，處長可以拒絕簽發牌

照。即使可以藉施加條件而達到上述目的，處長仍可選擇拒絕發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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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一九九五年修訂，發牌制度由通知制度取代。在新制

度下，如果舉行超過 30 人的公眾遊行，組織人只須在遊行開始

當日前七天向處長提交書面通知。處長必須有合理理由認為，為

維護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而有需要，才可以禁止舉行已給予通知

的公眾遊行。禁止遊行的通知必須在指定時限內 (以七天前的通

知而言，為活動開始前 48 小時 )發出。如果可以藉施加條件而達

到上述目的，處長便不得行使這項權力。

5. 一九九七年修訂之後，通知制度保留下來，只是加入兩項

改 動。第 一項改動 是 引入“ 不反對通 知書 ”制度 。在 這個制 度

下，處長收到舉行公眾遊行的意向通知後，必須在很短時限內將

決定通知有關人士。處長如果反對遊行，必須在合理的切實可行

範圍內，盡快在指定時限內 (以七天前的通知而言，為活動開始

前 48 小時 )發出反對通知書。處長如果不反對遊行，必須在合理

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相同時限內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處長

如果沒有在時限內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或反對通知書，即當作已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遊行可以如期舉行。“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實

施之後，公眾遊行的通知制度並無改變。新制度反而規定處長有

責任在指定時限內，把是否反對某項已給予通知的遊行的決定，

通知遊行的組織人。

6. 一九九七年修訂的第二項改動，是加入兩項處長可以反對

舉行公眾遊行的理由，即“國家安全”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

由”。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這兩

項都是准許用作限制和平集會權利的理由。處長反對遊行的權力

並非新訂。如上文第 4 段所述，根據一九九五年修訂，處長已有

權以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理由禁止已給予通知的遊行。

公眾集會公眾集會公眾集會公眾集會

7. 至於公眾集會方面，當局甚至在一九九五年修訂以前便已

經採用通知制度，只是與現行通知規定略有不同。一九九五年修

訂以前，如果舉行超過 30 人的公眾集會，組織人必須在事前七

天向處長提交書面通知。處長如認為舉行集會可能會妨礙維持公

共秩序或用作違法目的，可以禁止該集會。如果與集會有關的人

或社團曾因違反《公安條例》而被定罪，處長也可以以此作為禁

止公眾集會的理由。

8. 根據一九九五年修訂，公眾集會的通知規定較前寬鬆。如

果舉行超過 50 人 (一九九五年修訂以前為超過 30 人 )的公眾集

會，組織人必須在事前七天向處長提交書面通知。處長必須有合

理理由認為，為維護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而有需要，才可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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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眾集會。反對集會的通知必須在指定時限內 (以七天前的通

知而言，為活動開始前 48 小時 )發出。此外，如果可以藉施加條

件而達到上述目的，處長便不得行使這項權力。

9. 根據一九九七年修訂，這個公眾集會通知制度維持不變。

該 制度在 一九九七 年 修訂以 前及之後 的唯 一不同 之處 ，是加 入

“國家安全”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這兩項處長可以禁止

舉行公眾集會的理由。有一點應該留意，處長禁止舉行公眾集會

的權力早於一九九五年修訂以前已經存在。

10. 為 方 便 議 員 了 解 一 九 九 五 年 修 訂 以 前 的 制 度 及 其 後 的 改

變，我們在附件 A 把《公安條例》在一九九五和九七年修訂以前

及之後的規管公眾遊行和集會主要條文，作一比較。一九九五年

修訂前的有關條文摘錄，則載於附件 B（只具英文版），以供參

考。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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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公安條例》內與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有關的主要條文

在一九九五及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比較

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警 務 處 處 長 (處 長 )

管 制 公 眾 聚 集 的 一

般權力

有關條文：第 6 條

!  處長如果為了維護公共秩

序而認為有需要或適當，

可以行使獲授予的權力，

對 所 有 公 眾 聚 集 (包 括 公

眾 集 會 和 遊 行 )的 進 行 作

出管制及指示，並指明公

眾遊行的路線及時間。

有關條文：第 6 條

!  處長必須合理地認為，為

維護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

而有需要，才可以行使相

同的權力。

有關條文：第 6 條

!  處長的權力維持不變，但

加入兩項可以行使權力的

理由，即“國家安全”和

“ 保 護 他 人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對公眾集會的規管 有關條文︰第 7 及 8 條

!  條例對大多數超過 3 0 人

的 公 眾 集 會 (如 在 私 人 處

所 舉 行 ， 則 為 超 過 2 0 0

人 的 公 眾 集 會 )訂 立 了 通

知 規 定 。 舉 行 公 眾 集 會

有關條文︰第 7 及 8 條

!  通 知 制 度 維 持 不 變 ， 除

了 通 知 規 定 此 後 只 適 用

於 在 公 眾 地 方 舉 行 的 超

過 5 0 人 (以往為超過 3 0

人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在 私 人

有關條文︰第 7 及 8 條

!  通知制度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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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的 意 向 通 知 書 ， 須 於 事

前 七 天 送 交 處 長 。 處 長

如 認 為 適 當 ， 可 以 接 受

較短時間的通知。

處 所 舉 行 的 超 過 5 0 0 人

(以往為超過的 2 0 0 人 )的

公 眾 集 會 。 此 外 ， 處 長

如 合 理 地 信 納 通 知 不 能

提 早 作 出 ， 必 須 接 受 較

短 時 間 的 通 知 ， 否 則 須

說明理由。

對公眾遊行的規管 有關條文：第 1 3 條 有關條文：第 1 3 及 1 3 A 條 有關條文：第 1 3 及 1 3 A 條

!  條例對大多數超過 2 0 人

的公眾遊行訂立了發牌規

定。牌照申請必須於擬舉

行遊行當日前七天向處長

提出。處長如認為適當，

可以接受不足七天前提出

的申請。

!  發 牌 制 度 由 通 知 制 度 取

代 。 條 例 對 大 多 數 超 過

3 0 人 的 公 眾 遊 行 訂 立 了

通知規定。一般而言，舉

行這類公眾遊行的意向通

知書須於事前七天送交處

長。處長如合理地信納通

知不能提早作出，必須接

受較短時間的通知，否則

須說明理由。

!  舉行公眾遊行的通知制度

維持不變，但引入“不反

對通知書”制度。在這個

制度下，處長在接獲舉行

公眾遊行的意向通知後，

除非有所反對，否則須盡

快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範圍

內，以及在發出反對通知

書 的 指 定 時 限 內 (以 七 天

前的通知而言，為遊行開

始前 4 8 小時 )，發出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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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  處長如信納公眾遊行不會

妨礙維持公共秩序或用作

違法目的，便可以簽發牌

照。

!  如申請人或與申請有關的

人／社團曾因公眾聚集而

違反條例、其他法例或根

據條例簽發的牌照載列的

任何條件，或公眾遊行在

申請審批前已刊登廣告或

進行宣傳，處長可以拒絕

簽發牌照。

對 通 知 書 。 如 果 處 長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沒 有 發 出 不

反 對 通 知 書 或 反 對 通 知

書 ， 則 當 作 他 已 發 出 不

反 對 通 知 書 ， 遊 行 可 以

如期舉行。

處 長 禁 止 ／ 反 對 公

眾 集 會 和 公 眾 遊 行

的權力

有關條文：第 9 及 1 4 條

!  處長可基於下述理由禁止

舉行任何公眾集會：

( a )  提交的通知不符合法定規

定；

有關條文：第 9 及 1 4 條

!  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維

護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而

有需要，可以禁止舉行任

何已根據條例給予通知的

公眾集會或遊行。禁止舉

行集會或遊行的通知，必

有關條文：第 9 及 1 4 條

!  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維

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

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可以

禁止舉行任何已根據條例

給予通知的公眾集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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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 b )  集會在違反條例的情況下

已經刊登廣告；

( c )  處長認為舉行公眾集會可

能會妨礙維持公共秩序或

用作違法目的；以及

( d )  與公眾集會有關的人／社

團曾因觸犯條例所指的罪

行而被定罪。

禁 止 公 眾 集 會 的 權 力 ， 必 須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以 七 天 前 的 通

知 而 言 ， 為 接 獲 公 眾 集 會 通

知 當 日 後 四 天 ； 以 較 短 時 間

的 通 知 而 言 ， 則 為 集 會 舉 行

當日前 2 4 小時 )行使。

!  就公眾遊行而言，處長如

為維護公共秩序或防止違

法活動而認為有需要或適

當，可以撤銷已簽發的牌

須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以 七 天

前的通知而言，為活動開

始前 4 8 小時 )發出。

!  如果可藉施加條件而達到

維護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

的目的，處長不得行使上

述禁止舉行集會或遊行的

權力。

反對舉行任何已根據條例

給予通知的公眾遊行。禁

止舉行公眾集會的通知和

反 對 舉 行 公 眾 遊 行 的 通

知 ， 必 須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以 七 天 前 的 通 知 而 言 ，

為活動開始前 4 8 小時 )發

出。處長在這方面的權力

維持不變。唯一的改動，

是處長禁止舉行公眾集會

或反對舉行公眾遊行的理

由，加入了“國家安全”

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

由”這兩項。

!  如果可藉施加條件而達到

上述目的，處長便不得行

使禁止集會／反對遊行的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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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照。沒有有效的牌照，公

眾遊行不得進行。

施加條件 有關條文：第 1 1、 1 3、 1 4 及

1 5 條

!  當 時 的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可 藉 命 令 指 明 舉 行 公 眾

集 會 的 一 般 條 件 。 處 長

可 就 集 會 的 時 間 和 進 行

施加額外條件

!  對 於 公 眾 遊 行 ， 處 長 在

發 牌 時 ， 可 就 遊 行 的 組

成 、 進 行 、 路 線 、 時

間 、 解 散 等 施 加 條 件 。

處 長 如 為 維 護 公 共 秩 序

或 防 止 違 法 活 動 而 認 為

有 需 要 或 適 當 ， 也 可 以

修改有關條件。

有關條文：第 1 1 及 1 5 條

!  處 長 如 合 理 地 認 為 ， 為

維 護 公 共 安 全 或 公 共 秩

序 而 有 需 要 ， 可 就 任 何

已 根 據 條 例 給 予 通 知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施 加 條

件。

有關條文：第 1 1 及 1 5 條

!  處 長 的 權 力 維 持 不 變 ，

但 加 入 兩 項 可 以 對 任 何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施 加 條

件 的 理 由 ， 即 “ 國 家 安

全 ” 和 “ 保 護 他 人 的 權

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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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上訴制度 有關條文：第 1 6、 4 3、 4 4 及

4 4 A 條

!  任何人如因處長決定禁止

舉行公眾集會，或拒絕批

准公眾遊行牌照申請，或

取消或修改公眾集會牌照

而感到受屈，可用書面向

當時的總督提出上訴。

有關條文：第 1 6、 4 3、 4 4 及

4 4 A 條

!  任何有關的人、社團或組

織，如因處長決定禁止舉

行公眾集會或遊行，或就

公眾集會或遊行施加條件

而感到受屈，可用書面向

根據條例成立的上訴委員

會提出上訴。

!  根據條例，上訴委員會主

席由一名退休法官擔任，

成員包括社會各界人士。

委員會的成員並無公職人

員。

有關條文：第 1 6、 4 3、 4 4 及

4 4 A 條

!  上訴制度維持不變。任何

有關的人、社團或組織，

如因處長決定禁止舉行公

眾集會、反對舉行公眾遊

行，或就公眾集會或遊行

施加條件而感到受屈，可

用書面向獨立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

刑罰 有關條文︰第 1 7 A 條

!  第 1 7 A 條訂明違反公眾

集 會 和 遊 行 條 文 的 罪 行

有關條文︰第 1 7 A 條

!  除 以 下 各 項 外 ， 罪 行 和

最 高 刑 罰 基 本 上 維 持 不

有關條文︰第 1 7 A 條

!  罪 行 和 刑 罰 維 持 不 變 ，

但 因 實 施 “ 不 反 對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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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修訂前

一九九五年修訂後

和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和最高刑罰。 變︰

!  根 據 條 例 ， 就 事 前 不 足

2 4 小 時 才 通 知 處 長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作 出 公 布

或 刊 登 廣 告 或 通 告 ， 即

屬犯罪；以及

!  第 1 7 A ( 1 )條 所 指 罪 行 的

刑 罰 加 重 ， 罰 款 由 5 , 0 0 0

元增加至 1 0 , 0 0 0元，監禁

則仍然是 1 2個月。

書 ” 制 度 而 把 “ 禁 止 公

眾 遊 行 ” 改 為 “ 反 對 公

眾遊行”。


